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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4                           证券简称：博雅生物                           公告编号：2017-094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博雅生物 股票代码 30029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一沁 彭冬克 

办公地址 
江西省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惠泉路

333号 

江西省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惠泉路

333号 

电话 0794-8264398 0794-8264398 

电子信箱 dongmi@china-boya.com pengdk@china-boya.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540,435,419.63 401,665,303.58 34.55%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7,734,826.05 105,701,409.46 4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35,741,728.60 104,139,874.73 3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432,241.91 39,853,711.02 -26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0 -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0 -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 5.53% 增加 1.75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06,129,925.32 2,419,482,434.17 2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24,399,093.18 2,093,396,641.90 6.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0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44% 134,121,412 14,351,785 质押 125,756,785 

上海高特佳懿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28% 33,191,488 33,191,488   

江西新兴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47% 29,942,412 0 质押 8,225,0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

信托－长安投资 662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30% 13,242,448 0   

徐建新 
境内自然

人 
3.17% 12,699,360 9,524,520 质押 2,010,000 

抚州嘉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7% 10,714,286 10,714,286 质押 10,714,286 

工银瑞信投资－工商银行－博雅生

物员工持股计划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3% 9,340,938 0   

南昌市大正初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9% 7,984,647 0 质押 7,800,000 

深圳市融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9% 6,787,651 0 质押 5,355,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56% 6,252,41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高特佳懿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高特佳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融华投资有限公

司是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2、抚州嘉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廖昕晰及其妻子薛南女士共同出

资成立的合伙企业；廖昕晰持有南昌市大正初元投资有限公司 60%股权。3、 

徐建新先生及其妻子袁媛女士各持有江西新兴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股

权。 

4、工银瑞信投资－工商银行－博雅生物员工持股计划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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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一）经营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发展战略，以“健体系、补短板；练内功、抓考核；稳增长、树品牌；控风险、重细节；育人才、

辨良莠。”为主要经营方针开展工作。在董事会、管理层的带领下，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0,435,419.6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5%；实现营业利润188,747,529.6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34%；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为157,734,826.0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23%。 

报告期内，公司血液制品业务和非血液制品业务均保持稳定增长，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血液制品业务方面 

血液制品业务是公司的核心和支柱，公司在拓展原料血浆规模的同时，通过改进生产工序，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构建融

合GMP管理理念与精益管理思维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确保稳定的产品批签发。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批签发情况如下： 

品名 规格 
数量合计（瓶） 

增减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人血白蛋白 
20% 10ml 2g/瓶  17,647 -- 

20% 25ml 5g/瓶 79,848 157,215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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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0ml 10g/瓶 197,928 127,671 55.03%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5% 1g 20ml/瓶  26,575 -- 

5% 1.25g 25ml/瓶 22,785 20,386 11.77% 

5% 2.5g 50ml/瓶 120,156 108,138 11.11% 

5% 5g 100ml/瓶 21,950  -- 

人纤维蛋白原 0.5g/瓶 144,662 130,257 11.06%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200IU 2ml/瓶 93,584 109,760 -14.74% 

报告期内，公司血液制品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303,466,459.1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54%，占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

的56.15%；净利润98,448,527.99元，同比增长37.60%，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62.41%。 

2、非血液制品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非血液制品业务稳定发展:天安药业的糖尿病用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0,373,732.48元,同比增长

14.48%，实现净利润21,631,409.51元,同比增长7.41%；新百药业生化类用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6,595,227.97元，同比增

长33.17%，实现净利润25,437,547.09元，同比增长40.26%。 

（二）研发概述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从事药品、生物制品业务》的披露要求： 

1、血液制品业务的研发情况 

公司血液制品业务在研产品主要有以下两大类：一类是凝血因子类项目，包括人凝血因子Ⅷ、人凝血酶原复合物、vWF

因子、人纤维蛋白胶等产品；另一类是免疫球蛋白项目，包括手足口病人免疫球蛋白、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巨细胞病毒特

异性免疫球蛋白、呼吸道合胞病毒特异性免疫球蛋白、高浓度静注（或皮注）人免疫球蛋白等产品。 

人凝血因子Ⅷ临床试验已接近完成，正在数据统计、分析并撰写临床研究总结报告，公司将尽快向监管部门提交临床研

究资料，申报生产批件；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临床试验申请已获批准,目前正在临床试验研究。 

公司其他血液制品在研产品的研发均在积极推进。 

2、非血液制品业务的研发情况 

（1）报告期内，天安药业积极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对盐酸二甲双胍片等产品进行药学研究，

顺利推进研发进展。 

（2）博雅欣和继完成与天安药业的羟苯磺酸钙、阿嗪米特、瑞格列奈、格列美脲等产品技术转移的基础上，与复旦大

学合作的他汀类产业化项目，已完成专利过户并开展相关技术的转移。报告期内，博雅欣和完成羟苯磺酸钙产品 GMP认证的

现场检查工作；完成西他沙星原料及片剂项目研发药品检测报告。 

（3）报告期内，新百药业启动了复方骨肽系列产品的生物活性物质检测方法研究、上市后效益风险评估前方案制订；

启动缩宫素系列产品标准提高及技术升级，完成部分样品制备及相关检测。 

（三）非公开发行情况 

为扩大公司产能，匹配原料血浆规模的增长，满足新产品的需要，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750

万股（含），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用于“千吨级血液制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详见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核准文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否

获得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营销管理情况 

2015年以来，公司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积极布局营销网络，扩大营销队伍，以学术推广和专业服务促进销售模式升

级和转型。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力度优化营销网络，扩大营销队伍。一方面加强市场开拓，构建专业的多层次经销商体

系，优化营销渠道；一方面通过学术服务和推广的形式，提升产品服务水平，宣传企业文化、推广产品知识。因营销队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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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及市场开拓的加强等因素，公司血液制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03,466,459.1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3.54%。 

（五）其他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目标，为公司储备优质并购标的，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综合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出资 5,000.00

万元与控股股东高特佳集团等其他方共同投资医药产业并购基金---前海优享。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前海优享并购基金已募

集资金 36.15 亿元，剩余资金仍在募集。 

报告期内，前海优享已投资收购丹霞生物 99.00%股权。丹霞生物主营血液制品的生产与销售，拥有 25个站点，其中 17

个单采血浆站，8个采集点，具有丰富的浆站资源。2017 年 4月 21日,丹霞生物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相

关规定，被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药品 GMP 证书》，暂停生产。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丹霞生物正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积极整改。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采购调拨广东丹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血浆及血浆组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向丹霞生物采购调拨血浆及血浆组分，

计划采购调拨不超过 100吨原料血浆；不超过 180吨原料血浆的用于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的组分；不超过 400吨原料血浆

的用于生产人纤维蛋白原的组分，总计金额不超过 40,200.00万元。血浆及血浆组分的采购调拨相关工作正积极推进，公司

与丹霞生物正积极向行政管理部门提交本次原料血浆及组分的调拨事项的相关材料，争取尽快获得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该事

项能否获得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及批准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

外收支。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年 6 月 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 1 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于 2017 年 1 月 1日至实施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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